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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规范协会印章管理，确保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各

项工作规范、高效、优质，有效维护协会特利益，杜绝违法违规行为

的发生，特制定本管理制度。

第二条 协会印章主要包括：公章、法人章、财务专用章。

第三条 印章使用范围

（一）公章：用于协会对内、对外签发的各类文件；以协会名义

出具的证明及有关材料；协会对外提供的报告；协会业务合同文件等。

（二）财务专用章：用于协会对内对外的现金、银行收付业务（预

留银行印鉴、支票、汇票等）；开具发票、收据；外部业务以及其他

财务相关业务等。

（三）法人章：用于需要盖法人章或法人签字的文件、合同等材

料或其他需要用到法人章的相关业务等。

第四条 印章使用流程：由用印人在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（附件）

内填写印章使用信息并经审批后方可使用印章。日常管理事项使用印

章如年检、申报纳税、发通知等由秘书长签字签批；重大事项，如对

协会外单位行文、签订合同、发文件等由会长签字审批。特殊情况，

可经会长电子审批，签字后补。

第五条 印章管理权限：协会印章实行秘书处集中管理，秘书处

是印章管理的责任部门，负责印章的刻制、保管和使用，并做好印章

使用记录。

第六条 印章保管人：由协会行政管理人员作为印章管理员对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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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负责保管，并做好使用记录，严格审批和登记制度。

第七条 印章的刻制：根据工作需要或因印章丢失、内容变更、

损毁、被盗等原因，需新刻或重刻印章的，应由协会秘书处提出书面

报告，经秘书长审核、会长审批后，按照国家有关印章刻制的规定进

行刻制。

第八条 印章的停用：当协会名称变动、印章损坏、遗失、被盗

或遇到其他需要停用印章的情况时，应办理印章停用手续。印章停用

应由协会秘书处提出书面报告，由秘书长审核、会长审批后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进行挂失或封存销毁。

第九条 印章一般情况不得携带外出使用，如因特殊情况必须携

带外出使用的，需经审核后由印章管理员携带前往；若印章管理员不

便前往的，由印章管理员做好记录。印章外出期间，借用人只可将印

章用于申请事由，并对外出期间印章的使用后果承担一切责任。

第十条 任何人员不得在白纸、或空白格式化文件上加盖印章，

用章材料必须已经填写完毕，注明日期、字迹清晰、内容正确。

第十一条 未经审批违法、违规刻制、使用、带走印章的，追究

其法律责任，由此造成的民事、行政、刑事责任，由当事人本人承担。

第十二条 印章管理员因保管、使用公章不当而造成损失的，视

情节和后果追究其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制度经本制度自2018年 8月20日第一届第二次常

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由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《印章使用登记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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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协会

印章使用登记表

印章

名称
使用人 事由 日期

是否

外带
备注

签字

审批

2018 年 6 月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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